
立法會十九題：粵劇的承傳及發展 

＊＊＊＊＊＊＊＊＊＊＊＊＊＊＊  

  以下為今日（十月二十一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陳淑莊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

局局長曾德成的書面答覆： 

 

問題：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把粵劇列入《人類非

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廣東省政府及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已就粵劇的保育及承傳提出不同的政策。關於粵劇在香港的發展及承

傳，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鑑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規定，有關政府必須就被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

產的項目的保育及承傳提出具體的配套政策，香港特區政府有沒有按該規定就粵

劇的承傳、保育和發展制訂具體的政策建議及計劃；若有，詳情是甚麼；若沒有，

政府將在甚麼時候制訂及推出有關措施； 

 

（二） 除油麻地戲曲活動中心、正進行擴建的紅磡高山劇場及西九龍文化區內

的戲曲中心外，政府有否計劃在港島區設立供粵劇演出的永久專用場地；若有，

詳情是甚麼；若沒有，原因是甚麼； 

 

（三） 鑑於內地有關當局已訂立保育地方傳統戲曲的專門法例，政府會否仿效

內地的做法，以保育粵劇或其他傳統戲曲；若會，詳情是甚麼；若不會，原因是

甚麼； 

 

（四） 香港特區政府與廣東省及澳門特區政府就粵劇的保育及承傳制訂的最新

合作計劃的詳情是甚麼； 

 

（五） 政府有沒有就現時對粵劇發展的財政資助機制進行檢討，並按需要增加

該等資助款額；若有，有關檢討的詳情和結果是甚麼；若沒有，政府會否於短期

內進行有關檢討；若不會，原因是甚麼；及 

 

（六） 現時政府有沒有新的具體計劃，在學校進行粵劇的推廣和培訓工作，讓

更多年輕人接觸及認識粵劇；若有，詳情是甚麼；若沒有，原因是甚麼？ 

 

答覆： 

 

主席： 



 

（一） 政府致力保存、推廣及發展粵劇，並訂立了以下政策目標持續推動粵劇

的承傳和發展： 

 

i） 發展粵劇演出場地； 

ii） 培育粵劇專業人才、繼承傳統及鼓勵創作； 

iii） 推動粵劇教育及拓展觀眾、鼓勵社區及民間參與； 

iv） 促進粵港澳合作、推動文化交流； 

v） 保存粵劇精粹、展示文物珍藏；及 

vi） 推廣粵劇為重點旅遊項目。 

 

  民政事務局於二○○四年五月成立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粵諮會），就推廣、

保存、研究及發展粵劇的政策及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粵諮會針對粵劇發展的需

要，構思不同的粵劇發展計劃，並集中推動粵劇場地，承傳及推廣粵劇。為配合

粵諮會的工作，民政事務局亦於二○○五年十一月成立粵劇發展基金（基金），

目的為籌募捐款支持有關粵劇研究、推廣及持續發展的計劃和活動。 

 

  此外，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於二○○七年一月設立的節目與發展委

員會，轄下的六個演藝小組中包括中國傳統表演藝術小組。中國傳統表演藝術小

組所負責的藝術範疇涵蓋粵劇和其他中國戲曲。該委員會及各演藝小組的職責是

為康文署提供有關演藝節目策略（包括本地、內地和海外）的意見，及制訂有系

統和可持續發展策略，以發掘及支援新進和小型演藝團體。康文署在策劃粵劇節

目時，非常着重承傳傳統、鼓勵創作和培育新進演員。署方有計劃將古老排場劇

目重新編寫，除邀請本地資深老倌與新進演員同台演出古腔排場折子戲外，並考

慮邀請廣東的排場戲前輩藝人來港授藝，通過演出交流平台，進一步承傳弘揚粵

劇藝術。 

 

（二） 計劃興建服務全港的粵劇表演場地時，由於興建和營運表演場地涉及高

昂的工程費用和長遠財政承擔，政府須從宏觀角度去考慮粵劇的整體發展需要，

並慎重考慮全港現有設施及其使用率等因素。 

 

  現時全港康文署轄下各表演場地均提供機會給粵劇團體租用。粵劇界亦已參

與康文署的「場地伙伴計劃」並取得優先檔期在康文署兩個場地（沙田及屯門大

會堂）演出。我們亦不斷完善康文署場地的粵劇演出優先租用政策，包括以高山

劇場作為粵劇的主要演出場地和為粵劇職業班在數個主要場地（包括香港大會

堂、香港文化中心、葵青劇院、沙田及荃灣大會堂）預留演出檔期。未來數年，

我們會在不同地區興建不同規模的粵劇演出場地，包括改建油麻地戲院和紅磚屋

成為戲曲活動中心（內設約三百座位劇院）、興建高山劇場新翼附屬大樓（內設



六百座位劇院）及在西九文化區興建戲曲中心（分別設一千二百至一千四百座位

及四百座位劇院)，屆時將共有四個新的表演場地落成。 

 

（三） 正如第（一）段所述，我們已制定具體而全面的政策措施，以保存、推

廣及發展粵劇。我們會繼續聽取粵諮會及粵劇界的意見，並參考內地及其他地區

的做法，考慮如何提供合適的法律保障。 

 

（四） 在二○○二年十一月，粵港澳文化合作第一次會議在香港舉行，三方簽

署會議紀要，其中決定在粵劇方面開展三方文化合作，其後並成立小組專責加強

三地弘揚粵劇藝術的工作。至今三地的主要合作項目包括「粵劇日」、「粵劇申

遺」及《粵劇大辭典》、「粵劇文物資料彙編」及合作演出。 

 

  「粵劇申遺」以外，其他合作計劃詳述如下： 

 

i） 「粵劇日」 

  粵港澳三地由二○○三年起定於十一月最後一個星期日，三地同時舉行「粵

劇日」推廣粵劇藝術；在二○○九年二月的第十次粵港澳文化合作會議上，三地

並確定繼續深化「粵劇日」的活動內容，加強向青少年及兒童推廣粵劇。 

 

ii） 共同演出粵劇項目 

  三地將繼續探討巡迴交流演出，香港除了在二○○七年香港回歸十周年，粵

港澳三地名伶在香港同台演出兩場名為「粵港澳名家薈萃」折子戲外，亦將於二

○○九年十月三十及三十一日在香港體育館舉行兩場由三地二十多位紅伶參與

的「粵港澳紅伶齊唱賀國慶」粵曲演唱會。 

 

iii） 《粵劇大辭典》及「粵劇文物資料彙編」 

  經過五年的努力，由粵方主導的《粵劇大辭典》已於二○○八年十一月完成

印製出版工作；三地將成立專家小組，對辭典作進一步完善和修訂。另就「粵劇

文物資料彙編」的收集整理，三地博物館正以各自的館藏作基礎，進行藏品資料

電子化，最終目的是通過互聯網實現資源共享。 

 

（五） 現時政府已透過多元的渠道及形式支持粵劇發展，包括康文署每年支持

約五百場粵劇粵曲表演活動，基金及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撥款支持粵劇的

演出、教育推廣及其他發展項目，民政事務局資助香港演藝學院舉辦粵劇課程

等。在二○○九至一○年度，政府預計共投放約 3,300 萬元於推廣及發展粵劇。 

 

  基金自成立以來，已撥款約 2,030 萬元，支持約二百六十項粵劇計劃，當中

包括撥款 300 萬元推行「香港梨園新秀粵劇團」三年資助。此外，基金亦支持各



項粵劇新秀演出計劃、資深粵劇藝人與新秀合作演出，以及其他推廣性的演出計

劃、兒童或青少年文化交流及藝術教育計劃、專業培訓及社區推廣計劃。另外還

資助場地發展項目、研究及保存計劃，以全方位支持粵劇發展。基金今後會尋求

更多捐款或注資，以支持本地粵劇的發展。 

 

（六） 康文署、基金及藝發局均有主辦或資助主題性及大型的藝術教育、社區

推廣及觀眾拓展計劃，例如學校戲曲教育計劃、社區文化大使計劃、社區粵劇巡

禮、學校文化日計劃、中小學巡迴演出、大專粵劇推廣計劃、青少年粵港文化交

流計劃及少年培訓工作坊等。另亦支持試驗性質的教育研究計劃，以提供範例給

學校參考，例如「粵劇老倌到校現身說法互動學習研究計劃」。 

 

  為進一步在社區推廣粵劇，康文署於二○○九年三月至四月期間，首次與地

區團體合作，在三個不同地區的戲棚舉辦「戲棚粵劇齊齊賞」活動供市民參與，

其中包括上演特別為學生而設的粵劇項目及互動教育環節，共吸引超過八千人參

與；由於效果理想，會於日後繼續推行。此外，康文署在二○○九至一○學年的

「高中生藝術新體驗計劃」及「學校藝術培訓計劃」將會提供粵劇項目及粵劇藝

術培訓讓學生參與。 

 

    在學校進行粵劇的推廣和培訓方面： 

 

i） 教育局於二○○三年出版的《音樂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建議教師

透過多元化的音樂，包括粵劇音樂，發展學生的音樂能力、審美能力、創意和想

像力，以及認識和尊重傳統中國文化。在二○○九年推行的新高中課程，粵劇音

樂已列入音樂科的必修和選修單元內；而在新高中的中國語文及中國文學科內，

學生亦可透過選修單元研習粵劇粵曲。此外，新高中課程內的「藝術發展」學習

經歷，也為高中學生提供接觸和學習粵劇及其他中國戲曲的機會。 

 

ii） 為了讓教師掌握粵劇知識及學與教的技巧，教育局持續每年為中、小學教

師舉辦多個粵劇學與教的工作坊及講座，並發展相關的教材供教師參考及使用。

自一九九九年起，教育局與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合辦「學校粵曲歌唱比賽」

和教師工作坊，至二○○八年第六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粵曲歌唱項目已成為每

年學校音樂節的常規比賽項目。 

 

iii） 粵劇發展基金於二○○七年資助香港教育學院與四間中、小學教師進行

「粵劇教學試驗計劃」。今年優質教育基金更支持香港教育學院進行第二階段為

期三年的「中小學粵劇教學協作計劃」，以加強教師粵劇教學的經驗和信心。此

外，有不少粵劇團體已進入學校舉辦訓練課程，幫助推動校內粵劇的發展。 

 



iv） 在大專院校方面，現時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教

育學院及香港演藝學院均有向學生提供粵劇或戲曲的課程。 

完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１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７時３０分 

 


